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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73 版）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 /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 /股）
前 20个交易日 10.71 9.64
前 60个交易日 10.68 9.61
前 120个交易日 10.52 9.47

经交易各方商议， 出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考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10.6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
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
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

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也将作相应调
整。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1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方案》， 以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前公司的总股本 776,290,282 股为基数， 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49,330,626.90 元。 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月 10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相应调整为 10.17元/股。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5、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中国交建和中国城乡。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作价 1,043,042.98万元，拟置入资产的作价 2,350,313.29 万元，上述差额

1,307,270.31万元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收购人购买。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0.17 元/股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数量预计为 1,285,418,199股，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中国交建 1,110,869,947
2 中国城乡 174,548,252
合计 1,285,418,199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的，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2年 5月 11日，祁连山（甲方）与中国交建（乙方一）、中国城乡（乙方二）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交割、债权债务处置、员工安置、发行对象及
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股份锁定期、发行股份登记、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基准
日后损益安排、协议的生效、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资产重组整体方案
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为：
（1）甲方以其置出资产与乙方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甲方以其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乙方所持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的部分。
上述交易互为前提、同时生效，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各方内部有

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他项均不予实施。
3、重大资产置换
（1）甲方的置出资产为其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具体范围以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所列示为准。
（2）甲方将新设或指定全资子公司作为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并将除该全资子公司外的全部置出资

产通过划转、转让、增资或其他合法方式转移至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在此基础上以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的股权与乙方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乙方取得置出资产后，将根据市场情况及置出
资产经营管理需求，对置出资产进行委托经营管理，乙方已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托管
意向协议》，各方拟就托管事项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3）各方同意，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
资有权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并由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4）各方在此确认，于甲方依本协议的约定将其截至评估基准日的除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100%股
权外的其他资产及负债注入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并完成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100%股权过户至乙方之
日，甲方即应被视为已经完全履行本次资产置换项下的对价支付义务。

（5）各方在此确认，于乙方依本协议的约定将与置出资产等值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甲方之日，
乙方即应被视为已经完全履行本次资产置换项下的对价支付义务。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资产置换的基础上，

甲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如下：
①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祁连山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②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③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交建、中国城乡。
④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祁连山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
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经
各方协商一致，出于保护祁连山及中小股东利益考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10.62 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低于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祁连山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
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

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 前述作为股份发行定价依据的每股净资产值也将作相应调
整。

根据祁连山《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经祁连山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祁连山将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元（含税），前述分红实施完成后，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⑤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系甲方为支付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而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数

量。
为支付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而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置

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支付对价中折合甲方
发行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头部分，甲方无需支付。

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祁连山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⑥股份限售期
乙方在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祁连山的股份时，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方式转让； 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股份发行价
格，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则本公司认购的股
份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
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完成之后，乙方基于本次发行而享有的祁连山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
售期的约定。

若乙方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乙方同
意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限售期满之后乙方所取得的祁连山股份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⑦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祁连山财务报表中反映的未分配利润（如有），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祁连山的

新老股东共享。
⑧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交所上市。
（2）各方在此确认，于甲方依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发行股份并将所发行股份登记于乙方名下时，

甲方即应被视为已经完全履行其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的对价支付义务。
（3）各方在此确认，于乙方依本协议的约定将超出置出资产价值部分对应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

甲方之日，乙方即应被视为已经完全履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的对价支付义务。
5、期间损益
（1）各方同意置出资产的过渡期损益归属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明确。
（2）各方同意置入资产的过渡期损益归属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明确。
6、过渡期安排
（1）甲方在置出资产过渡期间对置出资产尽善良管理之义务，除非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包括

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甲方不得进行下述行为：
①实施发行股份、配股、现金分红（实施已披露的年度分红方案除外）、减资等事项。
②对公司章程进行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影响的调整。
③签署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重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债务融资协议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债券等。
④达成任何非基于正常商业交易且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安排或协议。
⑤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重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出售或收购资产行为。
⑥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重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在其任何资产上设置权利负担。
⑦签订可能会对本次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协议。
⑧实施新的内部重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置出资产发

生重大变化的决策。
⑨其他可能对本次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作为或不作为。
（2）乙方在置入资产过渡期间对置入资产尽善良管理之义务，除非各方写上一致或本协议（包括

补充协议）另有约定，乙方不得允许标的公司进行下述行为：
①实施现金分红（评估基准日前已做出的分红除外）、减资等事项。
②变更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③对公司章程进行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影响的调整。
④达成任何非基于正常商业交易且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安排或协议。
⑤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重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出售或收购资产行为。
⑥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重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在其标的资产上设置权利负担。
⑦签订可能会对本次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协议。
⑧其他可能对本次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作为或不作为。
7、声明、承诺和保证
（1）为本协议之目的，甲方声明、承诺及保证如下，并确认乙方对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依赖于该等

声明、承诺和保证真实、准确且完整；且该等声明、承诺和保证应当视为在置出资产交割日重复向乙方
作出，并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前持续有效：

①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于上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与签署本协议
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②除 14（1）所述的审批或程序外，甲方已经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应
取得的内部审批及授权，且代表甲方签署本协议之人士为甲方合法授权代表。

③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违反以下任何一项的规定，也不会对以下任何一项构成违
约（或按规定行使任何终止的权利）或触犯以下任何一项：由甲方签署的任何重要合同、承诺，但甲方
已经或正在取得合同他方同意的除外；或任何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对甲方或其拥有的任何资
产有管辖权的任何政府部门发出的任何判决、命令、裁决或法令。

④甲方不存在由任何第三方提起或处理的未决的，或形成威胁的，法律行动、争议、索赔、诉讼、调
查或其他程序或仲裁， 其试图限制或禁止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或经合理预计可能对甲方履行其在
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⑤甲方保证自本次资产置换评估基准日至置出资产交割日期间持续拥有置出资产的合法、 完整
的所有权。 具备持有和处分置出资产的权利；甲方向置出资产归集主体缴付的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
法，且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代持方式委托其他主体或代其他主体持有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的情形及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的持股安排。

⑥置出资产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
情形，不存在其他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
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
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地转让给乙方。
如置出资产中的部分资产、 债权存在被设定抵押、 质押等担保的情况或被采取冻结等强制措施的情
况，甲方承诺在交割日前解除该等资产、债权的受限制情况，确保该等资产、债权依照本协议的约定交
付、登记及转移至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⑦除为本次重组之目的对置出资产进行整合外，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除非经乙方书面
同意，不会对置出资产进行再次出售、抵押、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优先购买权或购股权等），亦不就置出资产的转让、抵押、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
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等事宜与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交易性接触、签订备忘录、合同书、谅解备忘录、与
置出资产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置出资产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⑧自本协议签署日至置出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如果发生任何情况导致或预期可能导致其在本协
议中作出的声明、承诺和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或者发生导致或合理预期可能对本次重组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情况，甲方应立即向乙方进行披露。

（2）为本协议之目的，乙方声明、承诺及保证如下，并确认甲方对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依赖于该等
声明、承诺和保证真实、准确且完整；且该等声明、承诺和保证应当视为在置入资产交割日重复向甲方
作出；该等声明、承诺和保证于置入资产交割日前持续有效：

①乙方一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并于上交所、联交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乙
方二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均具备与签署本协议相适应的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

②除本协议 14（1）条所述的审批或程序外，乙方已经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截至本协议
签署日应取得的内部审批及授权，且代表乙方签署本协议之人士为乙方合法授权代表。

③乙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违反以下任何一项的规定，也不会对以下任何一项构成违
约（或按规定行使任何终止的权利）或触犯以下任何一项：其作为一方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文件、协
议；或任何政府部门发出的任何判决、命令、裁决或法令。

④乙方不存在由任何第三方提起或处理的未决的，或形成威胁的，法律行动、争议、索赔、诉讼、调
查或其他程序或仲裁， 其①试图限制或禁止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或②经合理预计可能对乙方履行
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⑤乙方对置入资产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具备持有和处分置入资产的权利；乙方向标的公司
缴付的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且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代持方式委托其他主体或代其
他主体持有置入资产的情形及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的持股安排。

⑥置入资产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
情形，不存在其他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
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
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地转让给甲方。

⑦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除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会对置入资产进行再次出售、抵押、质
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优先购买权或购股权等），亦不就置
入资产的转让、抵押、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等事宜与其他任何第三方
进行交易性接触、签订备忘录、合同书、谅解备忘录、与置入资产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置入资
产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⑧自本协议签署日至置入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如果发生任何情况导致或预期可能导致其在本协
议中作出的声明、承诺和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或者发生导致或合理预期可能对本次重组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情况，乙方应立即向甲方进行披露。

8、本次重组的实施
（1）置入资产的交割
①乙方应尽最大努力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签署根据标的公司的组织文

件和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置入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所需的全部文件；为免疑义，各方应协商一致在合理
的期限内尽快完成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

②于置入资产交割日起标的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甲方享有及承担。
（2）置出资产的归集
①甲方应将其截至评估基准日持有的除置出资产归集主体股权外的全部置出资产先注入置出资

产归集主体（以下简称“置出资产的归集”），再将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100%股权转移至乙方。
②上述置出资产的归集完成后，置出资产及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和风险都转由置出

资产归集主体享有及承担（无论其是否已完成权属变更登记）。
③对于置出资产因交割日前事项导致的担保行为、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劳动纠纷、违反法律法规

事项或其他事项导致的赔偿责任及任何或有负债应当由置出资产归集主体承担或解决， 置出资产交
割后甲方及/或乙方因前述事项而遭受的直接可计量损失由置出资产归集主体以现金形式进行足额补
偿。

（3）置出资产的交割
①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签署根据资产归集主体的组

织文件和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资产归集主体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所需的全部文件；为免疑义，各方应协
商一致在合理的期限内尽快完成资产归集主体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

②于置出资产交割日起置出资产归集主体的股东权利及义务由乙方享有及承担， 各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4）各方应在置入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之后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在上交所及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份发行、登记、上市手续及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和备
案等相关手续。

9、债权债务处理
（1）置出资产的债权债务
①在交割日前，甲方就其向置出资产归集主体转移的债权（如有）所涉及的全部债务人及合同义

务人发出债权及合同权利已转移给置出资产归集主体的通知。
如在交割日或交割日之后，置出资产中债务人或合同义务人仍向甲方偿付债务或履行义务的，甲

方应告知债务人或合同义务人向归集主体履行义务， 如债务人或合同义务人仍继续向甲方履行义务
的，甲方在收到偿付款项或合同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款项、实物和服务）后将相关款项或收益转交置出
资产归集主体，因此产生的税项按法律规定承担。

②在交割日前，甲方取得其向置出资产归集主体转移的债务（如有）所涉及的全部债权人、担保权
人及合同权利人出具的同意甲方将相对应的债务、 担保责任及合同义务转移给置出资产归集主体的
同意函。

如甲方未能在交割日前取得前述债权人的同意，则在本协议生效后，且本次资产置换可以实施的
前提下，各方同意仍由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全额承担未取得同意的债务、担保责任及合同义务产生的债
务、责任、损失；如在交割日或交割日之后，相关债权人、担保权人或合同权利人因前述事项向甲方提
出求偿或要求履行时，各方同意，由甲方及时书面通知置出资产归集主体清偿债务或承担责任，因置
出资产归集主体未履行导致甲方先履行的，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
甲方以现金足额补偿。

③甲方对于其在交割日前已签署的业务合同应以合理方式适时通知各客户、代理商、供应商等相
关方，以保证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对前述业务合同的顺利承接；若前述相关方就业务合同转移事宜不予
同意，甲方与置出资产归集主体应积极与相关方协商合同履行、修改或终止事宜。

④置出资产涉及的甲方直接持股的子公司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等子公司享有或承担。
该等子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其签署的协议、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的约定，就本次重组导致的股东
变更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或取得必要的债权人书面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 因置出资产涉及的甲方直接持股的子公司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前未就本次重组导
致的股东变更事宜取得债权人同意从而使甲方遭受的任何直接可计量损失， 由置出资产归集主体予
以现金全额补偿。

（2）置入资产的债权债务
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入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标的公司承担

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等标的公司承担。
10、员工安置
（1）根据“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甲方本部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的劳动关系均由置出资产

归集主体承接，并由置出资产归集主体负责进行安置，本次重组后乙方按照甲方现有薪酬福利制度及
体系维护和保障员工合法利益 。

（2）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甲方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
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本次重组后乙方按照甲方下属子公司现有薪酬福利
制度及体系维护和保障员工合法利益。

（3）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入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不涉及标的公司员工安置问题，原由标的公司聘
任的员工在置入资产交割日后仍然由该等标的公司继续聘任。

11、信息披露及保密义务
（1）各方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联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与本协议相关的各项信息披露义

务。
（2）除非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其他有权之政府机构提出要

求，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披露本协议或者本协议规定和提到的交易、安排或者任何
其他附属事项，或对协议各方的信息作出披露。 任何一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披露、使用，或允许其董
事、职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披露或使用以下保密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①本协议的存在
及本次重组所有相关事宜；②任何一方关于签署与履行本协议的任何讨论、协议条款、交易条件或有
关本次重组的其他任何信息； ③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披露的由披露方自身专有未经公开
披露的信息资料，或向第三方泄露将会有损于披露方商业利益的信息，包括技术资料、经营资料、市场
资料及其他商业信息等。

（3）本协议各方的保密义务在下列情形下除外：①任何保密信息可以披露给任何一方的因参与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需要知道此等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或律师等，进行该等披露
的前提是，前述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等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②如果非因任何一方
的原因，导致保密信息已由第三方披露而进入公共领域，则任何一方不再对此等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
务；③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或证券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
委员会）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需要披露，及已公开披露的相关信
息。

（4）不论本协议是否生效、解除或终止，任何一方均应持续负有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
（5）本协议各方同意，任何一方对本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保密义务的违反将构成该方违约，守约

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且守约方有权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停止此类侵害或采取其他救济，
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12、不可抗力
（1）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

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的， 使该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任
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旱灾、台风、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交通意外、罢工、骚动、暴乱及战
争（不论曾否宣战）、疫情以及政府部门的作为及不作为等。

（2）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后因任何不可抗力的发生而不能履行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
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之内通知另一方，该通知应说明不可抗
力的发生并声明该事件为不可抗力。 同时，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尽力采取措施，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努力保护其他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各方应进行磋商以确定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者延期履行、或者
终止履行。 不可抗力消除后，如本协议仍可以继续履行的，各方仍有义务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履行本
协议。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快向其他方发出不可抗力消除的通知，而其他方收到该通知后应予
以确认。

（4）如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本协议终止，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无须为前
述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本协议终止承担责任。 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本协议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迟履
行不应构成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的违约， 并且不应就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迟履行承担任何违约责
任。

13、税费
（1）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相反的约定，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由各方及标的公

司、置出资产归集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应自行承担其就本次交易所聘请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会

计、税务、咨询、顾问）的费用。
14、协议的生效、变更、补充和终止
（1）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

全部成就或满足之日起生效：
①本次重组经祁连山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②祁连山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涉及的员工安置事项；
③祁连山股东大会豁免中国交建和中国城乡因本次重组涉及的要约收购义务；
④本次重组经中国交建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⑤本次重组经中国城乡的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组；
⑦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⑧联交所批准中国交建分拆上市（如需要）；
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通过本次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2）如果出现第 14（1）款规定的生效条件不能实现或满足的情形，各方应首先友好协商，在继续共

同推进本次重组的原则和目标下，按相关政府部门要求的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方式
和内容，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完善，以争取使前述目标最终获得实现。 如经前述努力
后本协议仍无法生效，则本协议应终止执行，本协议任一方不得追究其他方的法律责任，对于本协议
终止前产生的税费各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3）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该等书面协议应作为本协议的
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就本次重组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具体对价、甲方向乙方发行的具体股份数量及其他本协议
未尽事宜及因情势变更需补充约定的事项， 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及善意履行的原则签署补充协
议予以明确。

15、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签署、解释和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2）依本协议而进行的合作有以下前提：各方需遵守祁连山及中国交建上市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政

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以及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上交所、联交所之要求），如需要时，一方需向其股东作出有关披露
或取得股东批准，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3）各方因本协议的签署、交付或履行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在北京予以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4）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或继续履行。
（5）本协议无效、被撤销或终止的，不影响本协议中独立存在的本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的效

力。
16、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

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中国法律法规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2年 12月，祁连山（甲方）、中国交建（乙方一）与中国城乡（乙方二）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1）为本次重组之目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4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公路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5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6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7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8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9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项目涉及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合称“《资产评
估报告》”）， 该等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根据评估结果， 公规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20,029.98 万元、 一公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18,326.70 万元、 二公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77,984.59 万元、 西南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27,852.40 万元、 东北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4,106.01万元、能源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2,013.61万元，经各方协商，以此为基础确定置入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 2,350,313.29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置入资产 交易价格（万元）
1 公规院 100%的股权 720,029.98
2 一公院 100%的股权 618,326.70
3 二公院 100%的股权 677,984.59
4 西南院 100%的股权 227,852.40
5 东北院 100%的股权 94,106.01
6 能源院 100%的股权 12,013.61
合计 2,350,313.29

3、置出资产的范围、归集主体和交易价格
（1）甲方以新设全资子公司祁连山水泥作为其水泥业务资产的归集主体，因此置出资产为祁连山

水泥 100%股权。
（2）为本次重组之目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祁连山水泥 100%股权出具了编号为

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45号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所涉及甘肃祁连
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根据评
估结果，祁连山有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43,042.98万元。 经各方协商，以此为基础确定置出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 1,043,042.98万元。

4、本次重组乙方获得的祁连山股份数量和置出资产归集主体股权比例
（1）鉴于甲方已实施完毕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各方确认并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调整为 10.17元/股。
（2）鉴于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差额为 1,307,270.31 万元，各方确认并同意，按照 10.17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 1,285,418,199 股（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数量
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支付对价中折合甲方发行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头部分，甲方无需支付），具体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中国交建 1,110,869,947
2 中国城乡 174,548,252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的数量为准。
（3）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发生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照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则及《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第 4.1.4款的约定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并相应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4） 各方确认并同意， 通过本次重组乙方一将持有祁连山有限 8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中的
102,000万元），乙方二将持有祁连山有限 1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中的 18,000万元）。

5、期间损益归属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

各方同意置入资产整体在置入资产过渡期因实现的盈利、或盈利以外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增
加部分由甲方享有；置入资产整体在置入资产过渡期因发生的亏损、或亏损以外其他原因而导致净资
产减少的，减少部分由乙方承担并向甲方进行补偿。 各方同意置入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后三个月内，
由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各方同意，根据上述条款乙方需向甲方进行补偿的，乙方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前述情况下所持标的股权净资产未减少的乙方不承担补偿义
务，所持标的股权在过渡期净资产减少了的乙方为补偿义务人，各补偿义务人按照所持标的股权净资
产减少值的比例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各补偿义务人就其所持净资产减少的标的股权应补偿的具体金额=（该净资产减少的标的股权的
净资产减少值÷各净资产减少的标的股权的净资产减少值合计数）×乙方合计应补偿现金。

（2）各方同意置出资产在置出资产过渡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各方同意由审计机构对置出
资产在置出资产过渡期实现的损益情况（指祁连山有限在本次资产置换的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法定盈余公积后可供分配的归母净利润） 在交割审计基准日后三个月内
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前述安排具体按以下方式执行：

①置出资产在置出资产过渡期内的利润依法扣除法定盈余公积后通过祁连山有限向甲方分红的
方式由甲方享有，分红派现时间为《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 若祁连山有限母公司报表的
可供分配利润不足，则届时通过其所属子公司逐级向母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方式解决。

②置出资产在置出资产过渡期内的亏损由甲方以现金方式给予祁连山有限足额补偿， 补偿款的
支付时间为《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3）如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间损益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各方同意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业绩补偿
（1）鉴于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系采取收益现值法即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

价参考依据， 各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就置入资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业绩作出承诺，并另行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7、祁连山本部的交割审计
（1）在置出资产交割日前，甲方需对祁连山本部债权（除本次交易产生的因出售置出资产产生的

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外）通过收回、抵偿或转移至祁连山水泥等方式进行清理。 此外，在置出资产交割日
前，甲方应对祁连山本部资产进行变现处理。

（2）在置出资产交割日前，甲方需解除祁连山本部对外提供的担保（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并对
祁连山本部债务通过清偿、抵偿或转移至祁连山有限等方式进行清理。

（3）各方同意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对祁连山本部的资产负债进行交割审计；如置出资产交割日为当
月 15日（含 15日）之前，则以交割日的上月月末之日为基准日对祁连山本部进行交割审计；如置出资
产交割日为当月 15日之后，则以交割日的当月月末之日为基准日对祁连山本部进行交割审计。

（4）各方同意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交割应在同一个月的当月 15 日（含 15 日）之前或当月 15 日
之后，确保置出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和置入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一致。

8、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本补充协议于各方签字并盖章（企业法人加盖公章且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

在《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或满足之日起生效。
（2）本补充协议系对《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和完善，系《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组成部分，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
议未提及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有约定的，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约定为准。

（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2年 12月，祁连山（甲方）、中国交建（乙方一）与中国城乡（乙方二）签署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2、业绩承诺资产及作价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规定，业绩承诺方需要对基于未来收益预

期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拟购买资产进行业绩承诺，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中有如下公司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标的公司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公司

公规院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交（邹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交（济南）生态绿
化投资有限公司

一公院 西安众合公路改建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交一公院（深圳）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二公院 ———
西南院 四川中交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东北院 监利泽润水处理有限公司
能源院 ———

因此，双方确认本次业绩承诺资产的范围及作价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 业绩承诺资产范围 交易作价（万元）

公规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交（邹平）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交（济南）生态绿化投资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债
（合并口径）

693,660.18

一公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西安众合公路改建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交一公院（深
圳）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616,071.00

二公院
业绩承诺资产 二公院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677,984.59

西南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四川中交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
径） 226,208.15

东北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监利泽润水处理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87,648.95

能源院
业绩承诺资产 能源院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12,013.61

3、业绩承诺期间
（1）各方同意，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交割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

置入资产交割日当年度）。
（2）乙方确认，如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于 2023 年交割，则置入资产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3 年、

2024 年及 2025 年； 如置入资产于 2024 年交割， 则置入资产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4 年、2025 年及
2026年。 如置入资产交割完毕的时间延后，则本协议项下业绩承诺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
年度。

4、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预测业绩指标
预测业绩指标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就置入资产

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4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
（2022）第 1515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6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二公路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7 号《甘肃祁连
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8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9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合称“《评估报告》”）中所列示的预测净利润为准。 根据《评估报告》，于 2023年
至 2026年，各项业绩承诺资产预计实现如下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单位：万元

收购人 持有的业绩承诺资产
预测净利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中国交建
公规院 100%股权 46,409.95 49,787.29 52,410.73 54,481.36
一公院 100%股权 43,022.48 42,761.39 43,925.73 43,982.40
二公院 100%股权 43,489.74 45,516.16 47,505.04 49,281.19

中国城乡
西南院 100%股权 12,726.93 13,722.90 14,726.88 14,748.71
东北院 100%股权 5,663.56 6,513.09 7,574.73 8,029.21
能源院 100%股权 772.98 1,004.73 1,030.08 1,051.84

合计 152,085.65 159,305.56 167,173.17 171,574.71
（2）承诺业绩指标
根据上述预测净利润，乙方承诺每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绩承诺期间实现如下业绩指标（以下简称

“承诺业绩指标”）：
每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指业绩承诺资产经审核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不低于当年年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
预测净利润，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

业绩承诺资产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3年交割的
承诺净利润

公规院业绩承诺资产 46,409.95 96,197.24 148,607.97 -
一公院业绩承诺资产 43,022.48 85,783.87 129,709.60 -
二公院业绩承诺资产 43,489.74 89,005.90 136,510.94 -
西南院业绩承诺资产 12,726.93 26,449.82 41,176.70 -
东北院业绩承诺资产 5,663.56 12,176.65 19,751.38 -
能源院业绩承诺资产 772.98 1,777.71 2,807.79 -

2024年交割的
承诺净利润

公规院业绩承诺资产 - 49,787.29 102,198.02 156,679.38
一公院业绩承诺资产 - 42,761.39 86,687.11 130,669.51
二公院业绩承诺资产 - 45,516.16 93,021.20 142,302.39
西南院业绩承诺资产 - 13,722.90 28,449.78 43,198.48
东北院业绩承诺资产 - 6,513.09 14,087.82 22,117.03
能源院业绩承诺资产 - 1,004.73 2,034.81 3,086.65

（3）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异及补偿承诺
①各方同意，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审计机构对各业绩承诺资产实际

净利润情况进行审核，分别计算每一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②各方确认， 如任何一项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

第 4（2）款约定的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承诺业绩指标，则持有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乙方需根据本协议
的约定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对甲方进行补偿。

（4）业绩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业绩承诺期间，发生本协议第 4（3）款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补偿责任的情形，乙方按如下方式

向甲方进行补偿：
①乙方应优先以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甲方的股份向甲方补偿，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

现金补偿。
②业绩承诺期间乙方应补偿金额及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承诺净利润－

截至当期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承诺净利
润的总和×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交易对价－截至当期期末乙方就该项业绩承
诺资产累计已补偿金额

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
重组的每股发行价格。

如乙方持有的多项业绩承诺资产未达到承诺业绩指标，则乙方当期合计应补偿金额、当期合计应
补偿股份数量分别为，未达标业绩承诺资产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之和、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之和。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
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
份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祁连山。

③若乙方于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重组的每股发行价格。
④上述补偿按年计算， 截至任一承诺年度年末任一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计实际净

利润未达到截至当年度年末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时均应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 在逐
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抵销。 按照上
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5）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甲方将对每一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分别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甲方应聘请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业绩承诺期间某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
减值额＞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重组每股发行价格＋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
产已补偿现金，则乙方应当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另行向甲方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另需补偿的金额=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乙方已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
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为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交易对价减去
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可比口径评估价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影响。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另需补偿的金额÷本次重组的每股发行价格。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补偿股

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后）=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前）×（1＋
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祁连山。

乙方应优先以股份另行补偿，如果乙方于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
进行补偿。

（6） 乙方一和乙方二就其持有的业绩承诺资产因上述未实现承诺业绩指标或期末发生减值等情
形而需向甲方支付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的，应分别进行计算并独立承担责任，乙方之间不承担连带责
任； 乙方一和乙方二向甲方支付的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合计分别不超过乙方一和乙方二就业绩承诺
资产在本次重组中就各自所持业绩承诺资产享有的交易对价。

5、补偿措施的实施
（1）如发生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乙方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情形，甲方应在审计机构对业绩承

诺资产的实际业绩情况或相应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 60 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
数、书面通知乙方，并由甲方发出召开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
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向乙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2） 若甲方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
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乙方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股份数量，并
将相应股份赠送给甲方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在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乙方应赠送给其他股东
的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乙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
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 甲方其他股东各自按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甲方其他股东合计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数的比例享有上述乙方应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

（3）自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乙方承诺放弃该
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

（4）乙方承诺对于拟在业绩承诺期间用于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股份，将保证该等股份优先用于履
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该等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
据业绩补偿约定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 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
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5）如果乙方须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的，甲方应在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产的实
际业绩情况或相应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60 日内确定乙方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并书
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金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
方。

6、不可抗力事件
（1）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

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并于本协议签订日之后出现的，使该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
上成为不可能的任何事件。 此等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台风、瘟疫、地震、罢工、暴乱及战争（不
论曾否宣战）以及国家法律、政策的调整。

（2） 提出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事件
的发生通知另一方。 提出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对本协议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的一方，有责任尽
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3）任何一方由于受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需对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进行调
整的，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或法院判决认定为准，除此之外，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义
务不得进行任何调整。

7、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严重失实或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

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

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8、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签署、解释和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2）依本协议而进行的合作有以下前提：各方需遵守祁连山及中国交建上市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政

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以及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上交所、联交所之要求），如需要时，一方需向其股东作出有关披露
或取得股东批准，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3）各方因本协议的签署、交付或履行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在北京予以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4）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或继续履行。
（5）本协议无效、被撤销或终止的，不影响本协议中独立存在的本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的效

力。
9、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各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该等书面协议应作为本协议的

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各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则本协议同时解除。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可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本协议自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日或甲、 乙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的其

他日期终止。
四、本次收购支付对价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公规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晖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2,962.993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1866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前炒面胡同 33号

办公地址 北京西城区南礼士路 2条 2号院北京建工发展大厦

成立日期 1992年 8月 11日

经营期限 1992-08-11�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1、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2、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 承担公路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设计文件审查；公路交通行业工程项
目管理；编制标准、规范、定额；承担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公路沿线设施的可行性研
究、勘察、设计、工程监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担桥梁、隧道监测、检测；承包境外公
路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咨询；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监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2022）0215228号），公规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2年 1-5月 /
2022年 5月 31日

2021年度 /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629,037.87 632,838.87 620,033.35 533,373.40

负债总额 402,077.93 283,630.10 311,514.26 271,297.35

所有者权益 226,959.93 349,208.77 308,519.09 262,076.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597.28 335,799.16 297,504.69 253,220.18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10,151.45 336,377.63 356,982.91 354,946.10

营业成本 86,790.38 239,873.50 280,803.92 265,808.25

营业利润 6,285.63 57,977.10 66,203.93 55,203.46

利润总额 6,274.75 57,920.81 66,006.17 55,121.65

净利润 4,667.43 49,415.41 55,397.97 46,159.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33.66 46,096.76 53,239.44 43,618.05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99.70 -8,099.51 1,181.61 30,195.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8 -18,190.23 12,832.63 -14,432.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07.80 10,433.51 22,675.44 -3,436.3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3,504.67 -15,909.60 35,835.05 12,345.63

3、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4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 2022年 5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 720,029.98 万元，
作为公规院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二）一公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明先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5,565.326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33335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63号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西区科技二路 63号
成立日期 1996年 12月 19日
经营期限 1996年 12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及沿线设施、交通工程、市政道路、轨道交通、工业和民用建筑、
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咨询；工程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工程；编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公路养护工程
施工；工程招标代理；承担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主营工程所需
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按规定在国（境）外办企
业；工程总承包；旅游项目开发、咨询服务；房屋租赁；风景园林景观绿化、建筑装饰工
程设计、施工；工程项目投资、管理、代建；道路工程领域的科研项目、技术研究与开发、
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众环审字（2022）0215229号），一公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2年 1-5月 /
2022年 5月 31日

2021年度 /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643,747.65 879,017.72 899,207.08 819,208.83
负债总额 423,867.47 431,370.55 493,154.90 447,279.68
所有者权益 219,880.18 447,647.17 406,052.18 371,929.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9,336.81 420,932.47 383,548.55 346,448.23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49,923.51 470,811.81 484,037.32 518,136.35
营业成本 117,060.50 366,361.27 384,856.89 427,102.75
营业利润 23,818.50 61,915.88 59,048.61 54,330.39
利润总额 23,776.40 61,863.67 58,972.81 54,190.07
净利润 20,144.80 51,912.91 50,189.18 46,149.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486.22 47,052.60 46,871.24 45,588.78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11.05 203,971.49 -36,344.18 82,058.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6.07 -34,443.32 66,220.22 -88,356.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88.38 -15,028.06 -29,546.54 14,043.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29,287.98 153,765.14 -997.82 7,942.46

3、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5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
618,326.70万元，作为一公院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三）二公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忠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7,158.3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668591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18号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18号
成立日期 1991年 5月 29日
经营期限 2056年 10月 16日

经营范围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可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可从事资质证书
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境内
外公路工程、市政工程、铁道工程、环境工程、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园林绿化（园
林景观）、生态旅游、建筑工程、地下工程的科研开发、信息系统、评估、策划、规划、可
研、勘察、设计、审查咨询、监理、招标代理、项目后评估、运营管理、试验、检测、加固、养
护、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含配套设备和材料的采购、安装）和相关产品销售；承担境
内外岩土工程、水文和工程地质勘察和地质灾害防治；承担境内外工程测绘、航测、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承担上述项目境外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出口以及对外派遣实施境
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承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承
担园林绿化工程（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及养护；港口、航道、水上防护建筑物、口岸设施、
飞机场跑道和场站、水利工程的评估、规划、可研、设计、监理、咨询和项目管理、工程总
承包；图文设计与制作。（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众环审字（2022）0215232号），二公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2年 1-5月 /
2022年 5月 31日

2021年度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
2019年 12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682,587.96 730,954.53 669,072.59 655,778.65
负债总额 370,417.89 327,524.32 298,955.99 300,218.70
所有者权益 312,170.08 403,430.20 370,116.61 355,559.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627.00 395,933.21 362,718.78 349,000.66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31,077.17 356,114.62 293,900.54 356,027.01
营业成本 102,654.66 273,271.79 223,890.80 261,941.40
营业利润 20,095.48 44,541.24 30,502.42 56,013.93
利润总额 20,090.08 44,404.60 30,738.98 55,903.67
净利润 16,608.88 37,472.69 25,348.14 47,738.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562.80 37,373.53 24,509.62 46,644.29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21.18 26,958.38 5,759.03 -7,528.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19.90 -5,065.82 -282.04 -5,17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393.00 -600.04 -265.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5,814.42 21,295.84 4,494.29 -13,148.37

3、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6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
677,984.59万元，作为二公院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四）西南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玉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450722131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 11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星辉中路 11号
成立日期 1994年 2月 4日
经营期限 1994年 2月 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工程勘察设
计，工程管理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公路路基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信工程，环保工
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安装工
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高耸构筑物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建筑防水工程，公
路交通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河湖整治工程，水工隧洞工程，送变电工程，体育场地设施
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机电工程、
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2）0215230号），西南院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2年 1-5月 /
2022年 5月 31日

2021年度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度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年度 /
2019 年 12 月
31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287,580.95 280,454.25 257,736.01 208,792.83

负债总额 223,802.29 178,783.00 163,051.59 121,832.87

所有者权益 63,778.66 101,671.25 94,684.41 86,959.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3,778.66 101,671.25 94,684.41 86,959.96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29,475.14 91,258.64 95,586.96 105,595.78

营业成本 19,044.14 60,329.95 69,997.62 78,135.37

营业利润 5,020.38 19,888.39 13,111.14 20,891.76

利润总额 5,045.82 19,714.05 13,090.14 20,885.13

净利润 4,095.20 15,845.37 11,065.64 17,83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95.20 15,845.37 11,065.64 17,832.34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1.92 28,191.26 25,705.58 23,274.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1.41 -5,578.31 -8,133.95 -12,895.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5.19 -2,763.42 - -4,029.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2,104.67 19,849.53 17,538.65 6,417.10

3、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7 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
227,852.40万元，作为西南院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五）东北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全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000702401511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长春市工农大路 618号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618号

成立日期 1993年 12月 3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工程勘察（岩土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地质工程）；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城镇燃气工程、热力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公共交通工程、载
人索道工程、环境卫生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
计；轻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人防
工程设计；城市防洪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公路设计；压力管道设计；测绘工程；工
程总承包；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工程咨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生活污水、工
业废水、生活垃圾）环境运营；水资源论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工程勘察土工实验；检验检测；城乡规划设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开展上述业务及相关的科研、试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晒图、制图、工程设备、材料购
销；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进出口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下转 D75 版）


